
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

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

深圳证券交易所: 

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公司")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--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》等有关

规定，现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

及运行情况说明如下: 

（一）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》。公司股东大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

相关规定行使职权。 

公司整体变更成立以来，股东认真履行股东义务并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且公

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股东大会规范运作。截至

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，股份公司共召开了 13 次股东大会，对公司的相关事项做

出决策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1、董事会的构成 

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包括独立董事 3 名。董事会设董事长一

名。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，任期三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。 

2、董事会制度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。

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

定履行职责并行使职权。 



公司整体变更成立以来，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

决程序、决议内容及签署等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董

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董事会规范运作，不存在董事会违反《公司法》《公司

章程》及相关制度要求行使职权的行为。 

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，股份公司共召开 16 次董事会会议，对公司的相

关事项做出了有效决策。 

（三）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2025 年 10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取消监事会，监事会的职权由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。自整体变更成立股份公司以来至取消监事会之日，根据

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。公司

监事会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履

行监督职责并行使职权。 

公司整体变更成立以来，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

决程序、决议内容及签署等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监

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监事会规范运作，不存在监事会违反《公司法》《公司

章程》及相关制度要求行使职权的行为。 

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，股份公司共召开 12 次监事会会议，对监事会工

作开展情况及其他相关事项做出了有效决议。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等相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建立了规范的独立董事制

度，确定独立董事的职责范围及议事程序，提高独立董事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

能力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。 

公司现有独立董事 3 名，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，

其中包括 1名会计专业人士。公司独立董事分别担任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、董事

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。 



自公司聘任独立董事以来，独立董事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规定，勤勉尽职地履职。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，独立董

事未曾对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历次决议或有关决策事项提出异议。 

（五）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》等规定，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

名，公司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长处理公司董事会日常事务，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

董事会会议的筹备、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权管理，并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，

在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作为与证券交易所的指定联络人，依据中国证

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及运

行情况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公司董事会秘书自聘任以来，有效履行了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职责，为公司

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，董事、取消监事会前在任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，

与监管部门的积极沟通、与中介机构的配合协调，公司主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以及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 






